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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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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5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对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与修订后比照表

变更前 变更后

第十七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钼矿产品、钼冶炼系列及其环

保产品、钼化学系列产品、钼金属加工系列产品、硫矿产品、

其他金属产品（许可项目除外）的生产、销售；对外投资

（限自有资金）；电力业务；工业硫酸的生产；化工产品（危

险、易制毒、监控化学品除外）和非金属矿产品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

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二类机

动车维修（大型货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

维修救援和专项维修）。

第十七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钼矿产品、钼冶炼系列及其环保

产品、钼化学系列产品、钼金属加工系列产品、硫矿产品、其

他金属产品（许可项目除外）的生产、销售；对外投资（限自

有资金）；电力业务；工业硫酸的生产；化工产品（危险、易

制毒、监控化学品除外）和非金属矿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二类机动车维

修（大型货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维修救

援和专项维修）；非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煤炭等普通货物

的装卸、仓储。

第一百一十五条（五）决定公司与其关联人就同一标的或

同一关联人连续12个月累计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下

的关联交易事项。

第一百一十五条（五）决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决定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母公司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

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 或者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

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计算关联交易金

额。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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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存在被暂停上市、终止上市风险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将自2018年10月29日起连续停牌，本公告发布日距停牌日尚有四个交易

日（含公告日10月23日当日）。

●风险提示：公司存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风险。

一、股票连续停牌情况

2018年9月20日，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抚顺中院” ）作出（2018）

辽04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上海东震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抚顺特殊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进行重整的申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3.2.12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9月21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即2018年10月29

日起连续停牌。 本公告发布日距停牌日尚有四个交易日（含公告日10月23日当日）。

二、公司存在被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同时公

司2017年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6月27日起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如果公司出现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或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或公司2018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将被

暂停上市。

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抚顺中院未能在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日前裁定批

准公司重整计划，且公司出现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或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或公

司2018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

股票将无法复牌，将直接被暂停上市。

（二）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公司出现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或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或公司2018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将被暂停

上市后， 若公司存在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的情况，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抚顺中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但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018年3月，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18年5月，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

告，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若公

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标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出现亏损，

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将面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

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

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

项的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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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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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否决了 《关于

AssetMark境外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鉴于此议案未同时获得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不会就本次分拆上市向公司任何股东提供保证配额。

为避免歧义， 此议案未获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不影响公司分拆

AssetMark境外上市方案的最终实施。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99,781,90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505,452,2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94,329,6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0909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826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626488

●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05,916,2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53.669204

●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0,329,4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7.7200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

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易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因公务原因，浦宝英、陈宁、许峰、周勇四位董事、李志明和刘艳两位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因公务原因，王会清、杜文毅、刘志红、彭敏四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孙含林、吴祖芳，公司财务负责人舒本娥，公司合规总监、总法律顾问李筠和

首席风险官王翀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以公司总股本8,251,5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00元，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2,475,450,000.00元，剩

余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人民币12,469,995,400.34元将转入下一年度。

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2018年审议本议案

的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443,231 99.999743 8,900 0.000254 100 0.000003

H股 794,165,873 99.979379 800 0.000101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609,104 99.995981 9,700 0.000226 163,100 0.003793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2、议案名称：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075,715 99.989259 280,216 0.007994 96,300 0.002747

H股 755,984,355 95.172619 1,860,600 0.234235 36,484,718 4.593146

普通股合计： 4,261,060,070 99.099447 2,140,816 0.049789 36,581,018 0.850764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3、议案名称：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075,715 99.989259 280,216 0.007994 96,300 0.002747

H股 753,619,208 94.874865 1,860,600 0.234236 38,849,865 4.890899

普通股合计： 4,258,694,923 99.044440 2,140,816 0.049789 38,946,165 0.905771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075,715 99.989259 280,216 0.007994 96,300 0.002747

H股 753,619,408 94.874891 1,860,400 0.234210 38,849,865 4.890899

普通股合计： 4,258,695,123 99.044445 2,140,616 0.049784 38,946,165 0.905771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075,715 99.989259 280,216 0.007994 96,300 0.002747

H股 753,619,408 94.874891 1,860,400 0.234210 38,849,865 4.890899

普通股合计： 4,258,695,123 99.044445 2,140,616 0.049784 38,946,165 0.905771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AssetMark境外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075,715 99.989259 280,216 0.007994 96,300 0.002747

H股 755,765,008 95.145005 1,860,600 0.234235 36,704,065 4.620760

普通股合计： 4,260,840,723 99.094345 2,140,816 0.049789 36,800,365 0.855866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7、议案名称：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865,136 8.582777 3,204,414,895 91.412311 172,200 0.004912

H股 753,619,208 94.874865 1,925,600 0.242419 38,784,865 4.882716

普通股

合计：

1,054,484,344 24.524136 3,206,340,495 74.569840 38,957,065 0.906024

本次会议对本议案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议案未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鉴于本议案未同时获得本次会议、公司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不

会就本次分拆上市向公司任何股东提供保证配额。

为避免歧义，本议案未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不影响公司分拆AssetMark境外上市方案的最终实施。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在办理完毕监管核准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生效。本次会议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司章

程重要条款变更的报批等事宜。 本次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31日发布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3,960,154 99.386896 21,391,433 0.610233 100,644 0.002871

H股 512,595,814 64.531873 253,637,859 31.931057 28,096,000 3.537070

普通股合

计：

3,996,555,968 92.947876 275,029,292 6.396355 28,196,644 0.655769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375,231 99.997803 77,000 0.002197 0 0.000000

H股 794,166,673 99.979480 0 0.000000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541,904 99.994418 77,000 0.001791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375,231 99.997803 77,000 0.002197 0 0.000000

H股 794,166,673 99.979480 0 0.000000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541,904 99.994418 77,000 0.001791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443,231 99.999743 9,000 0.000257 0 0.000000

H股 794,166,673 99.979480 0 0.000000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609,904 99.996000 9,000 0.000209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375,231 99.997803 77,000 0.002197 0 0.000000

H股 794,166,673 99.979480 0 0.000000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541,904 99.994418 77,000 0.001791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375,231 99.997803 77,000 0.002197 0 0.000000

H股 794,166,673 99.979480 0 0.000000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541,904 99.994418 77,000 0.001791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375,231 99.997803 77,000 0.002197 0 0.000000

H股 794,166,073 99.979404 600 0.000076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541,304 99.994404 77,600 0.001805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375,231 99.997803 77,000 0.002197 0 0.000000

H股 794,166,673 99.979480 0 0.000000 163,000 0.020520

普通股合计： 4,299,541,904 99.994418 77,000 0.001791 163,000 0.0037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6.01 丁锋先生 3,998,093,468 92.983634 是

16.02 陈泳冰先生 3,998,093,462 92.983634 是

16.03 胡晓女士 3,996,751,904 92.952433 是

16.04 范春燕女士 3,994,816,344 92.907418 是

16.05 朱学博先生 4,032,780,527 93.790351 是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7、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7.01 陈宁先生 4,004,265,676 93.127181 是

17.02 于兰英女士 4,004,265,670 93.127181 是

17.03 杨娅玲女士 4,009,181,347 93.241505 是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483,836 8.428149 3,210,260,195 91.566940 172,200 0.004911

本次会议对本议案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议案未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鉴于本议案未同时获得本次会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不会就

本次分拆上市向公司任何股东提供保证配额。

为避免歧义，本议案未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不影响公司分拆AssetMark境外上市方案的最终实施。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839,231 99.997804 77,000 0.002196 0 0.00000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839,231 99.997804 77,000 0.002196 0 0.00000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907,231 99.999743 9,000 0.000257 0 0.00000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839,231 99.997804 77,000 0.002196 0 0.00000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839,231 99.997804 77,000 0.002196 0 0.00000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5,839,231 99.997804 77,000 0.002196 0 0.00000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21,570,810 87.961098 59,973,800 7.310940 38,784,865 4.727962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鉴于本议案未同时获得公

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不会就本次分拆上市向公司任何股东提供保

证配额。

为避免歧义， 本议案未获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不影响公司分拆

AssetMark境外上市方案的最终实施。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20,166,475 99.980130 0 0.000000 163,000 0.01987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20,166,475 99.980130 0 0.000000 163,000 0.01987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20,166,475 99.980130 0 0.000000 163,000 0.01987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20,166,475 99.980130 0 0.000000 163,000 0.01987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20,166,475 99.980130 0 0.000000 163,000 0.01987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20,166,475 99.980130 0 0.000000 163,000 0.019870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18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1,793,491,788 99.999498 8,900 0.000496 100 0.000006

2

关于AssetMark境

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1,793,124,272 99.979007 280,216 0.015624 96,300 0.005369

3

关于AssetMark境

外上市符合《关于规

范境内上市公司所

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议案

1,793,124,272 99.979007 280,216 0.015624 96,300 0.005369

4

关于公司维持独立

上市地位承诺的议

案

1,793,124,272 99.979007 280,216 0.015624 96,300 0.005369

5

关于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的说明与前景

的议案

1,793,124,272 99.979007 280,216 0.015624 96,300 0.005369

6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办理与

AssetMark境外上

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1,793,124,272 99.979007 280,216 0.015624 96,300 0.005369

7

关于AssetMark境

外上市仅向公司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

额的议案

642,893,142 35.845713

1,150,435,

446

64.144686 172,200 0.009601

8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1,772,008,711 98.801669 21,391,433 1.192719 100,644 0.005612

9

关于公司发行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议案

1,793,423,788 99.995707 77,000 0.004293 0 0.000000

10

关于公司发行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1,793,423,788 99.995707 77,000 0.004293 0 0.000000

11

关于公司发行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1,793,491,788 99.999498 9,000 0.000502 0 0.000000

12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处

理与本次发行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有关事项的

议案

1,793,423,788 99.995707 77,000 0.004293 0 0.000000

13

关于公司发行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前滚存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793,423,788 99.995707 77,000 0.004293 0 0.000000

14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1,793,423,788 99.995707 77,000 0.004293 0 0.000000

15

关于公司发行GDR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议案

1,793,423,788 99.995707 77,000 0.004293 0 0.000000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成员的议

案

- - - - - -

16.01 丁锋先生 1,545,726,984 86.184907 - - - -

16.02 陈泳冰先生 1,545,726,978 86.184907 - - - -

16.03 胡晓女士 1,544,385,420 86.110105 - - - -

16.04 范春燕女士 1,542,449,860 86.002185 - - - -

16.05 朱学博先生 1,542,735,074 86.018087 - - - -

17.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成员的议

案

- - - - - -

17.01 陈宁先生 1,542,680,478 86.015043 - - - -

17.02 于兰英女士 1,542,680,472 86.015043 - - - -

17.03 杨娅玲女士 1,547,596,149 86.289126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13、15，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

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其中，《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

议案》 未能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除此议案以外的其他议案均获得了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钻、白雪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8-06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丁锋等五位董事任职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0月2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选举丁锋、陈泳冰、胡

晓、范春燕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选举朱学博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鉴于丁锋先生、陈泳冰先生、胡晓女士、范春燕女

士及朱学博先生已取得江苏证监局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丁锋先生、陈泳冰先生、胡晓女士及范春燕女

士自即日起履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责，朱学博先生自即日起履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结束。 丁锋先生、陈泳冰先生、胡晓女士、范春燕女士及朱学博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2018年8月31日发布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丁锋先生、陈泳冰先生、胡晓女士及范春燕女士在任公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酬。朱学博先生在任公司执行董事期

间，将从公司领取薪酬，其薪酬按有关规定和制度确定。

浦宝英、陈宁、高旭、许峰和周勇五位董事于2018年8月30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提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并承诺在新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继续履行董事

职务。 上述五位董事的辞职申请自2018年10月22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浦宝英女士、陈宁先生、高旭先生、许峰先生和周勇先生在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同时，公司也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8-06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陈宁等三位监事任职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0月2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选举陈宁、于兰英、杨娅

玲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鉴于陈宁先生、于兰英女士及杨娅玲女士已取得江苏证监局核准的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陈宁先生、于兰英女士及杨娅玲女士自即日起接替王会清先生、杜文毅先生、刘志红女士履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职责，任

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结束。 陈宁先生、于兰英女士和杨娅玲女士简历详见公司2018年8月31日发布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陈宁先生、于兰英女士及杨娅玲女士在任公司监事期间，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酬。

王会清先生、杜文毅先生、刘志红女士因工作安排辞任公司监事，其确认与公司监事会、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与辞职有关的任

何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亦确认并无任何针对公司，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诉讼和争议。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王会清先生、杜文毅先生、刘志红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公司也

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8-06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2018年10月16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12人，实际参加董事12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的议案：

1、 发展战略委员会（共3人）：周易、胡晓、刘红忠，其中：周易为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2、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共3人）：丁锋、范春燕、徐清，其中：丁锋为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3、 审计委员会（共3人，独立非执行董事占1/2以上）：李志明、陈泳冰、陈志斌，其中：李志明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4、 提名委员会（共3人，独立非执行董事占1/2以上）：陈传明、朱学博、刘艳，其中：陈传明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5、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3人，独立非执行董事占1/2以上）：陈传明、朱学博、刘艳，其中：陈传明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9、11、12楼

电话：（86-21）20511000

传真：（86-21）20511999

邮编：200120

网址：www.allbrightlaw.com

致：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就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核

查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公司已于2018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审议事项、投票注意事项、会议

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其他事项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45日。公司另亦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规则要求，向公司 H�股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通告。

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增

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增加审议临时提案，除增加临时提案外，2018年9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公司另亦按照香港联合交

易所上市规则要求，向公司 H�股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补充通告。

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第二次通知。 公司另亦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要求，向公司 H�股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告。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10月22日14：00在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如期召开。 A股股东网络

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于2018年10月22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

00-15:00期间进行；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8年10月22日9:15-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现场以及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299,781,904股，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09094%。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

505,452,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8260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94,

329,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488%。

2.� 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05,916,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669204%。

3.� 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20,329,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720051%

(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监票员、本所律师及其他相关人

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

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逐项审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束后，由公司非关联股东代

表、监事、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及律师清点表决情况、计票及监票。

3.�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的计票以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系统的表

决结果为计算依据。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5.�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AssetMark境外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未同时获得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此之外，其他全部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东方永兴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8-10-22

公告送出日期：2018-10-23

基金名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3324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201,600,971.48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A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324 003325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91,386,092.49 10,214,878.99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0897 1.0808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6年11月2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

会公告[2017]13�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

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等有关规定，经前海开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8年10月22日起，以中

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紫光国微 （证券代码：

002049），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

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自 “紫光国微”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采用交易所当日

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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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8年10月22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梯瓦

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仿制药产品线储备，优化产品布局，有效提升公司

产品竞争力，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与以色列梯瓦制药工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梯瓦” ）签署《授权与分销协议》并开展生产技术转移等相关工作，

本次投资预计1.6亿元人民币。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与梯瓦公司签署相关

协议并开展后续工作。 相关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imited

中文名称：以色列梯瓦制药工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致力于专科药品、品牌仿制药和非处方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

推广。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信息

梯瓦在中国已注册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等6个产品。

产品基本情况表

单位：亿元

适应症 国内市场销售额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抗血栓 120.21

阿维A胶囊 牛皮癣 1.17

环孢素软胶囊 器官移植后免疫排斥的预防 18.22

托吡酯片 儿童、成人癫痫 2.56

拉莫三嗪分散片 癫痫 3.86

氟他胺片 前列腺癌 2.88

数据来源：中康数据

上述产品均属于临床品种，2017年国内销售总额为148.9亿元人民币。

2、标的内容：

①6个产品的中国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独家销售代理权，期限为20

年，且除非协议因故终止，将自动续期；

②6个产品的相关技术资料；

③协议期内在中国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独家使用梯瓦商标开发指

定产品。

④梯瓦帮助公司取得6个产品的中国国内上市批文。

3、价款支付

交易金额为1,500万美元，由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分阶段支付。

三、需后续开展工作

1、进口注册证维护及再注册等相关工作。

2、产品生产技术转移及申报中国国内批文等相关工作。

上述两项工作公司预计投入6,000万元。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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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2日收到公司股东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 ）通知，国安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进行补充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国安集团分别于2017年9月27日和2017年11月1日将其持有公司的467,290,000股

和116,83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17年9月29日和2017年11月2日刊登在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临053号和2017-临067号）。

国安集团于2018年10月22日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4,800,000股和1,200,000� � � 股

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对上述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 质押期

限为2018年10月22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股份质押的相关手续已办

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国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2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32.27%，均为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质押后，国安集团累计质押公司2,247,610,3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89%，占公司总股本的32.23%。

国安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为对2017年9月27日和2017年11月1日两次股份质押的补充

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之内。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国安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保证金等措施

应对。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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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获批为天津市市级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推动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有关部署，鼓励无车承运物流创新发展，加快完善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体制

机制，提升服务能力，推进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经交通运输

部同意，决定在全国开展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

2018年7月，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市

级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津交发〔2018〕164号）。 为加快无车承运物流

创新发展，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天津市将在2017年国家级试点基础上，开展市级无车承

运人试点工作。

2018年10月22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布2018年天津市市级无车承

运人试点企业的通告》，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嘉盈

智慧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盈智慧” ）被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批准为

2018年天津市市级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

公司将借此契机，着力打造“嘉盈吉运” 物流电子商务平台，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综合

物流服务能力及品牌影响力优势，依托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整合车辆、站

场、货源以及公司自有的海关监管场所、保税物流仓库等优质资源，创新公司组织和管理

模式，构建以业务数据化、流程标准化为基础的风险管理体系。 同时，公司将研发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综合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社会运输组织效率，推动货运物流行业的转型升

级，力争成为行业示范平台。

公司将积极探索“无车承运+” 模式，通过创新业务架构，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瓶颈，拓

展业务发展新路径，开创业务发展新模式。嘉盈智慧被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批准为2018

年天津市市级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打造全要素、宽领域、多层次、高质

量的供应链贸易物流服务体系，发挥物流服务生态圈的产业化、集约化效应。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